
湘阴环评批〔2020〕19号

关于湘阴县来龙碎石加工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碎石、山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湘阴县来龙碎石加工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湘阴县来龙碎石加工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碎石、山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的报告》及有关附件已收悉。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湘阴县来龙碎石加工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碎石、山砂建设项目拟建于湘阴县金龙镇芙蓉村十二组（经度E 112°56′8.14′′，纬度N 28°35′26.21′′），总占地面积52139.93m2，总投资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1条碎石、山砂生产线，原料堆场、生产区、成品堆场、办公区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以湘阴县恒大溪上桃花源项目石方工程废弃石料为主要原料，设计产能为年产砂石7.5万吨、山砂7.5万吨，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料---进料---一次破碎（鄂式）---二次破碎（反击式）---振动筛分---洗砂---出料装车。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须严格按照《湖南省砂石骨料行业规范条件》和《机制砂骨料工厂设计规范》的要求建设，根据湘阴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恒大项目区施工废弃料（砂石）处置的请示》、《关于选定恒大溪上桃花源项目石料堆场场地请示》，金龙镇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该项目办理各项目手续的意见》以及湖南衡宇数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评价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从环保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地点、性质、规模、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

二、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保护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明确有关环保责任。制定好扬尘控制方案，限定施工场、物料场所，在进行施工时，应进行洒水防尘，对出入的渣土运输车辆实施蓬覆式遮盖处理，防止物料散落、扬尘污染；施工废水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尽量缩短施工期，施工机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降低噪声污染。严禁建筑垃圾乱堆乱倒，做到日产日清，及时转运，施工结束后应同步做好垃圾清理、路面硬化及周边绿化工作。

(二)做好营运期环境保护工作

1.废水污染防治工作。建设好雨污分流系统；车辆冲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洗砂废水和降尘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三格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菜地浇灌。
2.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应当采取密封、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在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中产生的粉尘污染；项目砂石料场采取设固定围挡，遮盖和洒水喷淋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卸车堆场、铲装粉尘、运输车辆等环节产生的无组织粉尘，采取洒水抑尘、厂内道路硬化、及时清扫路面等措施处理；生产线须建设在标准厂房内，实行封闭式作业；破碎及筛分车间，设2套收尘处理系统和2个排气筒，其中1#收尘系统用于收集第一级破碎粉尘，2#收尘系统用于收集第二级破碎和筛分粉尘，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器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的二级标准后分别由2根15m高排气筒排放；出料采用高位料仓直接进入运输车辆，运输车辆须为密闭型车辆。

3.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加强日常养护并做好基础减振、隔音、降噪、屏障等防治措施，使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后排放。合理安排设备作业时间，严禁在夜间（22:00-次日6:00）使用产生高噪声污染的设备作业。
4.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要求规范建设好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暂存场所，对废弃物进行分类暂存，并全部进行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不合格产品、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回收利用；沉淀池内的底泥经脱水处理后综合利用；废矿物油暂存于厂区内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5.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强化厂区、生产现场及环保设施管理，创造整洁有序、良好的生产环境，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制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运输、储存、生产各工序环节的安全管理，实行安全生产。

     6.如遇国家、省、市、县相关政策调整，项目需要关停退出时，企业应无条件执行。

三、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金龙镇人民政府、湘阴县环境监察大队、湖南衡宇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四、由湘阴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湘阴分局
                                2020年6月10日

